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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0 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培訓課程表(36 節) 

上課地點：大明國小。(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洲中路 40 號) 

     開課語別：越南語、印尼。 

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節數 授課講師 備註 

第一天(5 月 1 日)(六) 

8:20~8:30 開訓典禮    

8:30~11:50 電腦資訊與應用 4 王俞揮  

13:00~15:30 電腦資訊與應用 3 王俞揮  

第二天(5 月 2 日)(日) 

8:30~12:0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華語講師  

13:00~16:1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歐亞美校長 

越-麥美雲 

印-伍梅芳 

本門課 5～8 節由

華語及新住民語

講師進行協同教

學 

第三天(5 月 8 日) (六) 

8:30~11:4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歐亞美校長  

13:00~17:00 教具設計與應用 5 歐亞美校長  

第四天(5 月 9 日) (日) 

8:30~11:50 教材教法與應用 4 越-麥美雲 

印-郭翊姍 

分組上課 

13:00~16:30 教材教法與應用 5 越-麥美雲 

印-郭翊姍 

分組上課 

第五天(5 月 16 日) (日) 

8:50~12:10 教學演示與評量 3 歐亞美校長 

越-麥美雲 

印-伍梅芳 

分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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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0 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培訓課程表(36 節) 

上課地點：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小（東港鎮共和街 45號）。 

開課語別：越南、印尼、泰語。 

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節數 授課講師 備註 

第一天 5/15 

8:20~8:30 開訓典禮    

8:30~12:0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華語講師  

13:00~16:1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華語講師 

新住民語講師 

本門課 5～8 節由華

語及新住民語講師
進行協同教學 

第二天 5/16 

8:30~11:50 教材教法與應用 4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3:00~16:30 教材教法與應用 5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第三天 5/22  

8:30~11:40 教案設計與撰寫 4 華語講師  

13:00~17:00 教具設計與應用 5 華語講師  

第四天 5/23  

8:30~11:50 電腦資訊與應用 4 華語講師  

13:00~15:30 電腦資訊與應用 3 華語講師  

第五天 5/29  

8:50~12:10 教學演示與評量 3 華語講師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評量 

備註： 

1.本進階課程上課內容應參照進階課程教學大綱，講師應提供課程講義或簡報。 

2.分組上課係指該班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學組別，每一組別(語文)需為3人

(含)以上，針對開班地區不同特性，得降為2人。 

3.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90分鐘。 

4.不增加開班經費下，得視需要依學員能力實施分組教學。 

5.學員應繳交作業(含教案設計及撰寫、教具設計與應用、電腦資訊應用) 及教學演示評量皆

需經授課講師評定合格始能取得證書。 

6.擔任授課講師需為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為限。 

7.教學演示與評量以每5學員為一組為原則，教學演示時間每一學員為20分鐘；該組所有學

員教學演示評量結束後，講師需進行講評與指導。 

8.教學演示與評量教材限定為教育部編訂新住民語文教材第二冊1-4課。其評量講師以具有中

小學教育專長者及聘任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新住民語文講師協

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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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市 110 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回流班課程表(8節) 
 

開課日期：110 年 6月 27 日 

承辦單位:恆春國小，上課地點：恆春國中(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 79號)。 

時間 課程類別與主題內容 

上課節

數 

授課講師 備註 

8:00~8:30 報到    

8:30~8:50 開訓典禮    

8:50~10:20 有效教學策略與實作 2 李秉承  

10:30~12:00 班級經營 2 李秉承  

12:00~13:00 午餐    

13:10~14:40 政策與法令 2 李秉承  

14:50~16:20 新住民語文課綱理解與轉化 2 李秉承  

16:20~16:40 綜合座談    

16:40~ 賦歸    

 

備註： 

1. 報名資格:需取得教學支援人員證書，本班不限語言。 

2. 課程計畫說明規劃的內涵、課程間的彼此相關性，以及預計授課方式；同時能夠符合新

住民語文教育現場需求。 

3. 申請縣市需提供課程規劃表接受審核，包含完整課程表、講師經歷、教學大綱及簡報

PDF 檔。 

4. 回流教育培訓講師需具新住民語文領域相關教學實務者，如課綱委員、教材編寫或是編

審委員、新住民語文講師人才庫講師、或具教導新住民5年以上教學經驗之講師等。 

5. 108年起可向新住民子女教育中心申請目前已經通過審核之回流教育一、回流教育二、

回流教育三等課程模組，詳見108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實施計畫表3。 


